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30号
申请人:李世珍，女，1951年12月13日出生。

住  址：大连市中山区春港街59号4-1。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韩冬梅，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关丰敏，系该局科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7月11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5月14日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对申请人做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拆除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72100814用海范围内用海设施及构筑物和罚款5万元处罚。申请人认为该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本处罚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63条规定，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但是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在处罚决定之前并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

其次，本处罚实体违法。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在处罚前应当对养殖区域进行确权定性，在没有确定养殖区域属于国家所有的海域的情况下即作出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申请人是从林国彤手上承包的孙家村委会的滩涂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局没有理由不对案涉养殖区域进行确权即作出处罚。申请人的养殖区域不属于海域，养殖区域都是在海岸线外内陆部分，并且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还没到期，这些区域的性质是滩涂而不是海域，所以处理养殖区域问题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综上，申请人认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损害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故提出复议申请，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诉求。

被申请人称：一、我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申请人海域使用证被依法注销，海域使用权终止后，未依法拆除登记用海范围内相关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的事实不容置疑。瓦房店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于2022年3月14日立案调查，并于2022年5月14日邮寄送达《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调查，证明申请人海域使用证被依法注销，海域使用权终止后，未依法拆除登记用海范围内相关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的违法事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者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

二、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适当。瓦房店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出示了执法证件，履行了立案、责停、取证、案件调查报告、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行政处罚呈批、拟行政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对申请人下达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邮寄送达当事人、现场勘测，均有属地见证人员签字确认；2022年5月14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在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对申请人处以1、拆除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72100814用海范围内用海设施及构筑物。2、罚款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因此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三、对申请人提出事实和理由的答复。1、2022年4月24日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了《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2、申请人用海范围均在国家划定的海域红线海域内。因此申请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被申请人依法做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

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处罚适当。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持答复人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

政处罚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李世珍系国海证072100814号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权人。该证书显示登记日期为2007年1月17日，终止日期为2015年11月17日，且已于2021年9月23日被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注销，相关海域使用权被收回。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李世珍072100814号国海证范围、构筑物、海岸线位置遥感影像图》显示，国海证072100814号海域使用权证书四至范围在国家海域红线范围内，符合《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称“海域”范围。2022年3月1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违规用海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日，被申请人制作瓦自然资源海责〔2022〕3006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依据被申请人于申请人港养海参使用海域位置所摄现场照片、现场笔录及调查报告显示，申请人国海证072100814号海域使用权证用海范围内人存在未拆除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

4月24日，被申请人制作瓦自然资监罚海告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5月2日通过邮寄送达，邮寄单显示拒收。2022年5月14日，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作出如下处罚：1、拆除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72100814用海范围内用海设施及构筑物。2、罚款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并于5月19日通过邮寄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照片》等。

本机关认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是瓦房店市行政区内海域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海域使用违法案件作出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李世珍072100814号国海证范围、构筑物、海岸线位置遥感影像图》及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港养海参使用海域位置所摄现场照片显示，申请人建造的违法构筑物在其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72100814）用海范围内，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称“海域”范围内。申请人李世珍系国海证072100814号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权人。该证书显示终止日期为2015年11月17日，且已于2021年9月23日被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海域使用权期满，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海域使用权终止。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海域使用权终止，原海域使用权人不按规定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被申请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1、拆除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72100814用海范围内用海设施及构筑物。2、罚款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没有告知申请人有要求听证权利的问题。被申请人于2022年4月24日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告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该告知书已载明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并告知申请期限。被申请人已通过瓦自然资监罚海告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向申请人邢光明告知了申请听证等相关权利。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3006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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